
立法會十一題：本港導遊質素  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以下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今日（十二月一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

就方剛議員的提問的書面答覆： 
 
問題： 
 
  本年中，有內地旅客在香港的一間珠寶店購物時懷疑與女導遊發生爭執後逝

世。其後，一名香港女導遊因不滿內地團友購物少而在旅遊車上辱罵旅客。有評

論指出，本港接連發生這些事件，對香港旅遊業界帶來負面影響，亦令社會關注

本港導遊的質素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，是否知悉： 
 
（一）現時平均每間旅行社分別僱用多少兼職及全職的導遊、他們的薪酬制度，

以及平均每人每月收入為何； 
 
（二）過去三年，香港旅遊業議會（議會）共接獲分別有多少宗新導遊證及續證

的申請；當中有多少獲批；獲批的申請中，有多少申請者是新移民；及 
 
（三）過去三年，議會每年分別接獲多少宗有關本港導遊的投訴和舉報；當中有

多少宗涉及導遊態度惡劣及強逼旅客購物；其中導遊被撤銷導遊證的個案數目為

何？ 
 
答覆： 
 
主席： 
 
  香港旅遊業議會（議會）本年六月成立「檢討內地來港團經營模式與規管措

施專責小組」（專責小組），檢視內地來港團的接待安排，並重點研究零／負接

待費及導遊規管的問題。專責小組於十月初向政府提交報告，建議十項措施。政

府支持這些建議。議會理事會已於十一月十九日通過執行專責小組建議措施所需

的大部分指引，預期這些措施將在二○一一年年初生效。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

報告中指出，政府會檢討整個旅遊業的運作狀況和規管架構，以促進旅遊業健康

發展。 
 
  現就分項提問答覆如下： 
 
（一）截至二○一○年十月底止，本港共有一千五百四十三間持牌旅行代理商和

六千零一名持證導遊。導遊以全職、兼職或自僱形式為旅行代理商提供服務，其



薪酬制度視乎聘用形式而定。薪酬組成部分一般包括底薪、出團費及小費，具體

安排由僱主與僱員之間協議釐定。由於並非所有導遊均由旅行代理商全職僱用，

旅行代理商在旅遊旺季時會增聘兼職或自僱導遊，因此當局和議會並沒有旅行代

理商僱用導遊的平均數目和導遊每月平均收入的資料。在接待內地來港旅行團方

面，議會亦已訂立指引，要求旅行代理商必須與導遊簽署協議，訂明雙方磋商訂

定的薪酬和出團費。 
 
（二）在二○○八年一月至二○一○年十月期間，議會共接獲一千一百六十六宗

新導遊證及四千零七宗續證的申請。在該五千一百七十三宗申請中，共有五千一

百七十宗獲批核，三宗續證申請不獲批核。由於在港居住年期並非申請導遊證的

條件之一，因此議會並無統計新移民申請的數目。 
 
（三）在二○○八年一月至二○一○年十月期間，議會接獲有關導遊的投訴數

字，請參閱附件。 
 
  同期，共有十六位導遊因違規而被議會暫停導遊證，但無導遊被撤銷導遊證

的個案。  

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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